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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24-024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金召矿业事故处理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23日、2024年4月30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子公

司金召矿业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关于子公司金召矿业复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3）。

2024年5月10日，子公司山东金召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召矿业” ）向公司通知了淄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事故处理结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4年3月20日11时40分左右，金召矿业在进行“敲帮问顶”的过程中发生一起冒顶片帮事故，造

成1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110余万元。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三、对子公司及子公司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人员的党纪处分，由纪检监察工委提出。

（二）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金召矿业

处以89万元的罚款。

（三）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金召矿业主要

负责人处以2023年年收入40%的罚款。

（四）建议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对金召矿业安全总监暂停其与安全生

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以2023年年收入29%的罚款。

（五）责令金召矿业依据有关规定对其安全科科长、采掘车间主任做出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

高新区应急管理中心备案。

四、对公司的影响

自发生事故以来，金召矿业已进行全面自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复产，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造成影响。

公司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杜绝

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4-04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05月10日（星期五）下午 13:00-14:

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视频与网络文字互动

方式召开了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针对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现场回复，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05月10日（星期五）下午 13:00-14:3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召开2023

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朱保国先生，董事、总裁俞雄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财务

负责人邱庆丰先生，独立董事覃业志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赵凤光先生出席本次说明会，就2023年

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并回复投资者提出的

相关问题。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答复情况

本次说明会现场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公司能介绍下健康元在合成生物的产品和优势吗？

回复：公司以健康元生物医药研究院作为合成生物学的研发平台，主要包括大肠杆菌、丝状真菌、

酿酒酵母以及链霉菌的改造、设计等。 公司正在搭建自主可控的知识库，利用AlphaFold� 2算法完成

CPC代谢通路上关键酶蛋白结构预测工作，并利用天然产物生物合成途径的人工智能方法预测了芳香

族氨基酸代谢副产物关键基因。在头孢菌素CPC、多拉菌素、阿卡波糖、多杀菌素、红霉素、维生素B2、左

旋多巴、α-熊果苷、L-色氨酸、L-酪氨酸、α-硫辛酸等工业菌种选育和生产工艺提升方面均取得阶

段性进展。 截至2023年底， 健康元生物医药研究院累计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4项 （授权发明专利4

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8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4项），获得软件著作权1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篇。

2、请问公司保健食品产品发展情况如何，还有新的新产品推出？

回复：2023年，公司通过持续升级线上线下互相渗透和协同发展的市场策略，搭建完成了以用户为

核心驱动的数字营销体系， 持续提高目标人群渗透率， 保健食品板块销售实现快速增长， 同比增长

61.56%。2024年一季度，保健品板块继续保持高增长，实现同比增长96.50%。公司未来将重点通过社交

媒体与专业医生背书做心智种草，做强公司传统品牌“太太”“静心”“鹰牌” 等口碑营销，结合垂类达

人直播的模式，不断扩大品牌的曝光度。 在品牌营销和建设方面，继续深化与行业协会、专业论坛的合

作，加强品牌的专业度建设，在平台大促和节日营销进行相应的联名合作，来扩大品牌曝光，进而提升

品牌销售。另外，继续加大用户运营的投入，已经建立了专门的用户运营团队，以企业微信为载体，进行

用户的拉新、激活和运营，完善微信商城、用户积分和内容运营体系，通过用户运营培养原点用户，发展

属于品牌的忠实粉丝。 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加强新产品的开发，丰富产品管线，加强产品竞争力。

3、行业内不少企业运营管理中都实施了区块链技术，是否对贵公司维系现有客户关系产生了新挑

战？

回复：您好。 公司业务暂未涉及区块链技术，公司将积极跟踪相关技术的发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拓展应用，努力提升治理水平。 感谢您的关注！

4、朱总您好！ 请问公司对丽珠单抗今年业绩转正有信心吗？

回复：丽珠单抗围绕自身免疫疾病、疫苗、肿瘤及辅助生殖等领域开展了多项研发项目，现在大多

还处于研发阶段，还需要继续研发投入，已上市的品种暂未形成规模销售，今年业绩减亏希望较大，扭

亏为盈还需要时间。

5、请问流感新药TG-1000的上市进展情况和三期临床次要目标达成情况？

回复：TG-1000胶囊用于12周岁及以上单纯性甲型和乙型流感急性感染无并发症的多中心Ⅲ期

临床试验目前已达到主要研究终点。 公司将于近期就TG-1000胶囊治疗流感的上市申请向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进行沟通，推进TG-1000胶囊的上市进程。 后续如有相关进展，公司

将及时按要求进行披露。

6、请问今年妥布霉素吸入溶液进入医保目录，一季度入院情况不理想，二季度情况改善明显吗？

回复：妥布霉素吸入溶液于今年1月正式进入医保目录，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妥布霉素吸入溶液

入院、销售等相关工作，稳步提升产品市占率。妥布霉素吸入溶液将改变肺部伴肺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的支气管扩张患者雾化吸入治疗领域在国内外均无药可用的现状。制剂的销售情况易受到国内医药行

业政策变动、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未来的销售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本次说明会在投资者积极参与和配合下圆满结束，在此，对长期关心、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24-026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4年4月份销售情况

4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37.0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8.28%；销售面积约50.94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减少36.44%。

1-4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56.52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5.40%，累计销售面积约216.12万平方

米，比上年同期减少34.89%。

4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4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4月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104,580 119,229

天津 37,731 34,393

浙江 27,605 37,426

山东 27,490 44,297

新疆 24,517 27,219

广东 22,413 28,473

湖北 21,128 38,533

河南 14,276 26,693

河北 12,060 14,080

福建 9,909 8,313

重庆 9,389 19,540

四川 9,028 16,959

江西 8,575 10,415

山西 7,360 20,580

湖南 6,484 12,118

云南 6,214 13,734

其他 21,655 37,409

合计 370,414 509,411

二、公司2024年4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4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0 3,740,109 269,903,815 1,078,391,560

浙江 17 1,541,489 122,133,246 490,598,063

安徽 15 1,306,827 72,230,112 279,217,379

陕西 7 659,454 50,911,751 205,244,782

山东 12 1,106,643 58,260,733 236,643,900

湖南 6 502,482 33,614,158 136,010,338

广西 5 455,455 21,185,059 84,501,183

云南 6 571,450 26,861,449 106,964,625

湖北 8 732,139 43,212,684 178,415,241

江西 4 355,429 21,965,836 87,307,602

四川 5 429,439 22,033,723 89,316,575

吉林 2 254,609 14,632,990 58,971,490

海南 1 111,582 13,653,210 55,828,440

天津 4 306,382 20,795,719 83,090,596

河北 2 209,880 14,175,360 57,700,939

上海 2 119,646 11,085,500 45,963,864

贵州 2 175,541 9,358,510 36,930,416

青海 1 98,141 7,572,849 30,267,318

内蒙古 2 190,313 6,293,361 25,620,656

福建 2 175,010 10,597,002 42,373,836

辽宁 4 371,495 23,446,737 76,025,264

河南 2 198,246 11,253,868 44,681,233

宁夏 1 100,225 6,381,226 26,349,441

重庆 5 503,520 13,927,938 53,388,532

广东 2 164,912 9,769,666 38,918,136

山西 3 328,309 20,803,132 48,013,673

甘肃 1 123,752 9,222,488 36,706,694

新疆 2 220,262 14,776,206 61,795,380

合计 163 15,052,741 960,058,328 3,795,237,156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4年4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10.29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

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

ST

国安 公告编号：

2024-3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撤诉。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155,717,274.86元。

4.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本次撤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依据有关

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实际影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京01民初617号]，根据该裁定书，就原告北京国

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国安广视管理人” ）诉公司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

北京一中院裁定准许国安广视管理人撤诉，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7日， 国安广视管理人诉公司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在北京一中院立案，涉

案金额为人民币155,717,274.86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69）。

二、有关本案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 京01民初617号]， 国安广视管理人于

2024年4月30日向北京一中院提出撤诉申请，北京一中院裁定准许其撤回对公司的起诉。

三、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以公司或子公司为被告的诉讼、仲裁事项累计金额为

7,558.89万元，主要为投资者诉讼及劳动争议等案件。

除上述外，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撤诉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

面影响。

五、备查文件

北京一中院《民事裁定书》[(2023)京01民初617号]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临

2024-025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2024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根据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 《关于举办 “提质增效重回

报”主题2024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通知》的统一部署，居然之家新零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4年5月16日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

管局指导、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提质增效重回报”主题2024年

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以下简称“本次活动” ），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与广

大投资者沟通交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网络互动地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CEO汪林朋先生，董事会秘书、投资及资本总监王建亮先生将参加本次活动。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16:00登录“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

络平台，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在线参与本次活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

月16日活动开始前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向本公司提出您希望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的问题。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本次活动期间，公司参加人员将在线与投资者实时互动，回答投资者的在线 提问及事先征集的问

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查看本次活动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4-045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盐酸羟考酮缓释片获得补充申请批准

通知书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羟

考酮缓释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将批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盐酸羟考酮缓释片

二、批件号：2024B01922

三、剂型：片剂

四、规格：10mg

五、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六、申请事项：增加规格10mg

七、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7091

八、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2027年09月22日

九、药品生产企业：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

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在原批准40mg规格基础上增加10mg规格，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说明书、

标签、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其他执行原批准信息。

盐酸羟考酮是一种纯阿片受体激动剂，对μ受体具有相对的选择性，可用于缓解持续的中度到重

度疼痛。 宜昌人福的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于2022年9月获批，获批规格为40mg，本次获批新增10mg规

格。 宜昌人福于2023年3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新增规格的补充申请并获

得受理，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2,500万元。 2023年度宜昌人福盐酸羟考酮缓释片

销售额约为人民币4,500万元。

本次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新增规格获批后，宜昌人福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着手安排生产上市。本次

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新增规格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更大地满足了临床需求，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市

场竞争力。 该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4-046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参加“提质增效重回报”主题

2024

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16: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

页面，向本公司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根据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 《关于举办 “提质增效重回

报”主题2024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通知》的统一部署，人福医药集团股

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16:00参加由湖北证监局联合湖北

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提质增效重回报” 主题2024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以下简称“本次活动” ），公司将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与广大投资者沟

通交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类型

本次活动将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在法定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活动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16:00

（二）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

（三）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杰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吴亚君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前伦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16:00登录 “全景路演”（https://rs.p5w.

net/）网络平台，在线参与本次活动，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向本公司提出您希望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本次活动期间，公司参加人员将在线与投资者实时互动，回答投资者的在线提问及事先征集的问

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27-87597232

邮箱：renfu.pr@renfu.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查看本次活动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24-02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5月8日以书面方

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4年5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参与竞拍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国都证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同方创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所持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

346,986,620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5.9517%股份）的竞拍、参与嘉融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国都证券85,

362,777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1.4642%股份）的竞拍，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授权范围内决策及办理本次竞拍相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制定竞拍策略、决定竞拍报价、

办理相关手续等。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24-03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5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5月27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十一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5月27日

至2024年5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参与竞拍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国都证券股份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已经公司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于

2024年5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78 浙商证券 2024/5/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

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

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自然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有委托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人股东账户

卡。

3、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代理投票授

权委托书等原件提交至公司。

4、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

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5、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6、登记时间：2024�年5月21日（9：00-11：30，13：30-17：00）。

7、登记地点：杭州市五星路 201号浙商证券10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雷

联系电话：0571-87001126

传真号码：0571-87901955

联系地址：杭州市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10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10020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股东账户卡原件，以 备律师验证。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5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参与竞拍同方创投、 嘉融投资所持国都证

券股份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24-02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披露的产权转让信息，同方创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

创投”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融投资” ）公开挂牌转让其分别持有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346,986,620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5.9517%股份）、85,362,777股股份

（对应国都证券1.4642%股份），转让底价分别为人民币91,083.99万元、22,407.73万元；同方创投和嘉

融投资的前述挂牌转让为捆绑转让，合计转让股份比例为7.4159%（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

●2024年5月10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公司参与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标的股份的竞拍（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目前仍在公开征集受让方阶段，尚未确定最终受

让方，若公司最终竞拍成功，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的核准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 ）的合规性确认。本次交易能

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披露的产权转让信息，同方创投、嘉融投资公开挂牌转让其分别持有的国

都证券346,986,620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5.9517%股份）、85,362,777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1.4642%

股份），转让底价分别为人民币91,083.99万元、22,407.73万元；同方创投和嘉融投资的前述挂牌转让为

捆绑转让，合计转让股份比例为7.4159%；信息披露结束日期为2024年5月15日（信息披露期满后，如未

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不变更信息披露内容，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

司拟参与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标的股份的竞拍。

（二）审议情况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参与竞拍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国都证券股份的议案》。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竞拍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国都证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

标的股份的竞拍。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及授权程序

2024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重庆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5名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国都证券19.1454%股份。 2024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同意公司参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华能源” ） 所持国都证券

7.6933%股份的竞拍。

如上述交易和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将合计取得国都证券1,997,043,125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

34.2546%股份）。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若公司最终竞拍成功，本次交易尚需取得证监

会的核准以及全国股转公司的合规性确认。

二、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一）同方创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同方创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21613Y

法定代表人 李成富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深南中路2002号中核大厦638

注册资本 447,013.98578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9年5月7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高新技术项目投资。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主要股东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2、公司与同方创投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同方创投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系。

3、资信状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同方创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嘉融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39040887G

法定代表人 闫志鹏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杨东路6号6幢2楼

注册资本 54,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2年5月27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同方创投持股50%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

无锡和平联合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5%

2、公司与嘉融投资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嘉融投资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系。

3、资信状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嘉融投资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34161639R

法定代表人 翁振杰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注册资本 583,000.0009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 2001年12月28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股权结构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国都证券的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76,927,161 13.3264

2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58,937,835 9.5873

3 国华能源 448,516,574 7.6933

4 同方创投 346,986,620 5.9517

5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07,939,000 5.2820

6 东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9,011,949 5.1288

7 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299,011,049 5.1288

8 天津重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75,000,000 4.7170

9 重庆嘉鸿盛鑫商贸有限公司 220,000,000 3.7736

10 深圳市远为投资有限公司 192,910,354 3.3089

注：以上持股信息来源于国都证券《2023年年度报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国都证券275,00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7170%。

（三）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387,865.32 3,490,417.66

净资产 1,086,499.63 1,037,004.05

营业收入 138,109.62 93,824.17

净利润 71,443.43 33,352.83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主营业务情况

国都证券所属证券行业，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国都景

瑞投资有限公司从事另类投资业务； 通过全资子公司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

务；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国都（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从事经有权机关核准的证券、期货持牌业

务；通过控股子公司国都期货有限公司从事期货业务，具体包括：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

咨询、资产管理业务。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

由于本次交易为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最终交易价格及成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与同

方创投、嘉融投资均尚未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以下为北京产权交易所披露的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

（一）同方创投挂牌转让国都证券股份

1、转让简况

（1）转让方名称：同方创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2）持有国都证券股份比例：5.9517%

（3）拟转让国都证券股份比例：5.9517%

（4）转让底价：人民币91,083.99万元

（5）信息披露期：2023年12月20日-2024年5月15日

（6）说明：信息披露期满后，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不变更信息披露内容，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

周期延长，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2、本次竞拍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在挂牌截止日17：00之前（以到账时间为准）交纳交易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至北

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本项目挂牌期满，若只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方式成交。 若征集到两家及

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通过网络竞价多次报价的方式确定受让方。 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受让方

的，其交纳的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意向受让方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产权交易合同》

自相关事项经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意向受让方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将除保证金

外的剩余交易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一次性交纳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意向受让方在受让本次交易标的国都证券346,986,620股股份（占总股本5.9517%）时，应一并受

让嘉融投资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国都证券85,362,777股股份（占总股本1.4642%）。

（二）嘉融投资挂牌转让国都证券股份

1、转让简况

（1）转让方名称：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2）持有国都证券股份比例：1.4642%

（3）拟转让国都证券股份比例：1.4642%

（4）转让底价：人民币22,407.73万元

（5）信息披露期：2023年12月20日-2024年5月15日

（6）说明：信息披露期满后，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不变更信息披露内容，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

周期延长，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2、本次竞拍要求

意向受让方应在挂牌截止日17：00之前（以到账时间为准）交纳交易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至北

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本项目挂牌期满，若只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方式成交。若征集到两家及以

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通过网络竞价多次报价的方式确定受让方。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受让方的，

其交纳的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意向受让方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产权交易合同》

自相关事项经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意向受让方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将除保证金

外的剩余交易价款和交易服务费一次性交纳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意向受让方在受让本次交易标的国都证券85,362,777股股份（占总股本1.4642%）时，应一并受让

同方创投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国都证券346,986,620股股份（占总股本5.9517%）。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如上所述，同方创投所持国都证券346,986,620股股份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91,083.99万元；嘉融投

资所持国都证券85,362,777股股份的挂牌底价为人民币22,407.73万元。前述价格均为北京产权交易所

公示的挂牌底价，最终交易金额以最终挂牌成交结果为准。

五、本次交易前，公司受让国都证券股份的相关情况

（一）协议受让国都证券股份

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2024年3月29日，公

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国都证券部分

股份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重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

庆嘉鸿盛鑫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远为投资有限公司、深圳中峻投资有限公司等5名转让方合计持有的

国都证券19.1454%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参与竞拍国华能源所持国都证券股份

1、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披露的产权转让信息， 国华能源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国都证券

448,516,574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7.6933%股份），转让底价为人民币100,944.13万元，信息披露结束

日期为2024年5月23日。

2024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国华能源所持国都证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国华能源所持国都证券448,516,574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7.6933%股份）的竞拍。 若公

司最终竞拍成功，尚需取得证监会的核准以及全国股转公司的合规性确认。

2、国华能源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1592R

法定代表人 王广群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楼

注册资本 1,259,327.06198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8年3月18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合同

能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除参与竞拍国华能源所持国都证券股份外， 公司与国华能源之间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国华能源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在协议受让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5名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国都证券19.1454%股份、参与竞拍

国华能源所持国都证券7.6933%股份和本次交易顺利完成的情况下， 公司将合计取得国都证券1,997,

043,125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34.2546%股份）。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合，进一步提高公司证券业务的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公司现有业务优势与国都证券业务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七、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目前仍在公开征集受让方阶段，尚未确定最终受

让方，若公司最终竞拍成功，本次交易尚需取得证监会的核准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合规性

确认，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交易无法达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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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5月8日以书面方

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24年5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参与竞拍同方创投、嘉融投资所持国都证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同方创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所持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

346,986,620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5.9517%股份）的竞拍、参与嘉融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国都证券85,

362,777股股份（对应国都证券1.4642%股份）的竞拍，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授权范围内决策及办理本次竞拍相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制定竞拍策略、决定竞拍报价、办

理相关手续等。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1日


